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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2021 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政府统保资金 

县级项目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老龄工作服务中心 

填报人姓名： 张兆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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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 

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根据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梅州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方

案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大埔县“银龄安康行动”方案的通知》（埔府办函 〔2021〕

17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障工作，切实提高老年

人抵御风险能力，将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纳入市级（1：5）

财政预算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，建立多层次、多元化的老年

保障体系，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，保护老年人身心健康，

减轻政府和个人负担，积极为老年人办实事、办好事，让老年人

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不断老年人的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

安全感，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策略，是一项惠民工程、

关爱工程、孝心工程。2021 年度我县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、60-79

周岁困难群体（城乡低保户、优抚对象及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）四

类人员共计 21620 人，每人 20 元/年，共需资金 432400 元； 60

周岁至 79 周岁非困难群体老年人共计 71035 人，每人办 10 元/

年， 共需资金 740350 元。以上合计共需资金 1172750 元，其中

市级财政承担 195459 元，县级财政承担 977291 元（市县财政按

1：5比例）。 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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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 60 周岁以上

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方案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

〔2018〕16 号）文件精神。 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 

一是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；二是减轻老年人家庭

负担；三是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；四是完善社会

养老保险体系，建立多层次、多元化的老年保障体系；五是积极

应对人口老龄化。 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

把推进“银龄安康行动”作为健全老年优待体系，提高老年

人抵御风险能力，减轻老年人家庭负担，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一

项重要工作来抓。一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做到应

保尽保，确保统保全覆盖；二是要精准统计，严格审核，做到有

保必实，防止投保对象不实，造成财政资源浪费；三是广泛宣传，

扩大“银龄安康行动”社会效益；四、优化服务，推进“银龄安

康行动”健康持续发展；五是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支持、社会捐

助、个人自费投保相结合的老年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，营造

“政府显关爱、社会献爱心、子女尽孝心、老人得实惠”良好社

会氛围， 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 

良好。 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 

（一）决策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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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立项情况。 

（1）论证决策。 

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 60 周岁以上老

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方案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〔2018〕

16 号）、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埔县“银龄安康行动”

方案的通知》（埔府办函 〔2021〕17 号）。 

（2）目标设置。 

一是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；二是减轻老年人家庭

负担；三是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；四是完善社会

养老保险体系，建立多层次、多元化的老年保障体系；五是积极

应对人口老龄化。 

（3）保障措施。 

一是统保人数精准统计，严格审核；二是加强对专项资金

的使用、管理和监督。 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 

（1）资金到位。 

2021 年度我县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、60-79 周岁困难群体

（城乡低保户、优抚对象及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）四类人员共计

21620 人，每人 20 元/年，共需资金 432400 元； 60 周岁至 79

周岁非困难群体老年人共计 71035 人，每人办 10 元/年， 共需资

金 740350 元。以上合计共需资金 1172750 元，其中市级财政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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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59 元，县级财政承担 977291 元（市县财政按 1：5 比例）。

2021 年 6月底老年意外伤害保险统保资金全部到位，并按每年的

统保时间进行续保。 

（2）资金分配。 

统保人数由各镇（场）负责统计，上报至县卫健局，由县

卫健局统计全县统保人数，上报市卫健局，并向县财政局请拨所

需资金，最后由财政审核，直接打入中国人寿保险服务有限公司

梅州分公司，已于 2021 年 6 月底拨付到位。 

（二）管理分析 

1.资金管理。 

（1）资金支付。 

由财政局直接支付（打入中国人寿保险服务有限公司梅州

分公司）。 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 

符合规范。 

2.事项管理。 

（1）实施程序、管理情况。 

一是统保人数统计情况：做到应保尽保，确保统保全覆

盖。精准统计，严格审核，做到有保必实，防止投保对象不实，

造成财政资源浪费。二是服务情况：中国人寿大埔支公司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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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要牢固树立“老年人利益至上”的服务理念，将提供优质高效

服务贯穿到购买和理赔的全过程，追求每一次服务都以政府和群

众百分之百满意为标准，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，切实为

投保老年人提供耐心、周到、细致的服务。一是在县人民医院设

置 1 个理赔服务窗口，简化理赔程序，力争发生意外住院的老年

人在出院时基本完成理赔手续。二是国寿公司在每个镇（场）的

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1 个服务窗口，明确 1 名服务专员，方便群众

办理投保理赔业务。三是各村（居）确定 1名“银龄安康行动”

宣传员，协助做好“银龄安康行动”统保保单派发、自付费投保、

理赔服务等工作，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“银龄安康行

动”带来的实惠。四是要借助高科技手段采取空中投保、在线咨

询、线上理赔等措施，为老年人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，着力把

“银龄安康行动”打造成“群众满意、社会赞扬、政府放心、长

者安康”的民心民意工程。 

（三）产出分析 

1.经济性。一是老年人意外险保费低、赔付金额较高，可

以有效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提高老年人抵御风险能力；二是彰显

了政府普惠民生的兜低责任，使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；

三是发挥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。 

2.效率性。一是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；二是减轻

老年人家庭负担；三是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；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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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，建立多层次、多元化的老年保障体系；

五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。 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 

1.效果性。 

根据评价资金实际情况，阐述其带来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 

情况。 

政府为老年人买意外险是一项惠民工程。优化服务，推进“银

龄安康行动”健康持续发展。一是政策配套要健全，完善实施细

则；二是服务配套要完善，在开通医疗救治“绿色通道”的同时，

进一步实现便民惠民，手续更简，服务更优，急事急办，特事特

办，为老年人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，着力把“银龄安康行动”

打造成“群众满意、社会赞扬、政府放心、长者安康”的民心民

意工程。 

2.公平性。 

对老年人一视同仁，只要年龄达到，政府买单，公平、公

正。 

五、主要绩效。 

2021 年度为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、60-79 周岁困难群体（城

乡低保户、优抚对象及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）四类人员共计 21620

人，购买了每人 20 元/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； 60 周岁至 79

周岁非困难群体老年人共计 71035 人，购买了每人 10 元/年老年

人意外伤害保险。全县 92655 位老年人享受了党的好政策，从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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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六、存在问题。 

通过深入推进我县“银龄安康行动”工作，困难老年人抵御

能力有所提高，但仍存在短板，政府统保保费少，保障不大。 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 

       一是加大宣传，提供优质服务；二是增加保额，提高老年人

抵御风险能力，减轻老年人家庭负担，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
